
附件二 

渝港高層會晤暨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 

備忘錄 

 

為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重慶市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交流

和合作，重慶市人民政府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23 年 5

月 11 日，在重慶市舉行渝港高層會晤暨渝港合作會議第一

次會議(會晤暨會議)。會晤暨會議在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和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下舉行，雙方將立足

“渝港合作會議”平台，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堅定

落實“愛國者治港”，在全面推進兩地互利合作方面達成共

識。 
 

重慶作為中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在國家區域發展和

對外開放格局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作用。重慶將堅持“兩點”

定位，實現“兩地”“兩高”目標，發揮“三個作用”，全

面落實黨的二十大關於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加快

建設西部陸海新通道、構建現代產業體系等戰略部署，貫徹

新發展理念，服務和融入構建新發展格局，打造帶動全國高

質量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加快建成具有全國影響力的重要經

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改革開放新高地、高品質生活宜居

地，全力打造中西部國際交往中心，在新時代新征程上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重慶。 
 

香港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落實“愛

國者治港”，全力推進依法治港，促進“一國兩制”實踐行

穩致遠。《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提

升四個傳統中心地位，即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

際貿易中心，以及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亦

支持香港在四個新興領域的建設和發展，包括國際航空樞紐、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香港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成為國內大

循環的“參與者”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促進者”， 同內

地發揮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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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港雙方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

指導，在中央的支持下，自覺遵守國家憲法、法律和政策，

堅持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環境優先、結構優化的原則，務

實推進項目進程、推動多元合作，在“一帶一路”建設和經

貿投資、金融、科技創新、物流、文化和旅遊、教育、人才

交流、青年發展、法律和爭議解決、醫療衞生及中醫藥、便

利港人在內地發展等十一個領域深入合作，雙方同意的合作

項目詳見附件。 
 

本備忘錄一式四份（簡體版、繁體版各兩份），分別由重

慶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保存並推進落實。 

 

重慶市人民政府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副市長（簽字）     政務司司長（簽字） 

 

 

 

                    

2023 年 5 月 11 日             2023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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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渝港高層會晤暨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同意的 

具體合作措施 

 

一、“一帶一路”建設和經貿投資 
 

1. 鼓勵兩地企業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聯合開發“一帶

一路”沿線市場，利用香港貿易發展局（簡稱“香港貿發

局”） 建立的“‘一帶一路’資訊網站”的平台優勢，繼續

推動兩地企業協作聯合參與“一帶一路”項目建設和東盟

等第三方市場，打造香港成為共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

善用香港專業服務優勢，鼓勵渝企參與“內地企業夥伴交流

及對接計劃”交流會。 
 

2. 鼓勵重慶相關單位和企業參與在香港舉行的“一帶

一路高峰論壇”，開展投資和商貿配對，加強重慶外向型企

業與香港專業服務業的對接，共拓商機。 
 

3. 鼓勵重慶企業參與香港貿發局的內地企業國際化發

展計劃，提升走出去應對風險的能力和開展國際業務的資源

整合能力。 
 

4. 把握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機遇，鼓勵香港商協會

和企業參與在重慶舉行的“中國西部國際投資貿易洽談

會”，依託香港在金融、物流、知識產權、設計創新、文化

產業、會展產業等領域的獨特優勢，結合重慶服務業擴大開

放綜合試點。 
 

5. 大力推動香港知名品牌、優質產品和專業服務落地

重慶，促進兩地在消費品領域深化創意設計、產品開發及市

場拓展，聚集消費資源、提升消費質量，共同推動消費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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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高質量發展。 
 

6. 加強渝港雙方經貿推廣交流，通過兩地知名會展品

牌合作、並透過線上平台“貿發網採購”推廣當地特色企業，

適時共同舉辦推廣交流會等形式，宣傳渝港兩地營商環境，

推動經貿、文化、會展等融合發展。支持香港企業到渝參訪，

增進交流，並鼓勵重慶企業赴港開展業務，拓展國際市場。

推動兩地專家交流互訪，圍繞兩地經貿合作建言獻策。 
 

7. 重慶市人民政府將邀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參加

“渝港澳交流周”活動，互相推介發展優勢、總結成功制度

經驗，開展深入合作與交流。 

 

二、金融 
 

1. 鼓勵港資企業到重慶設立或參股銀行、保險、證券、

基金、小額貸款、融資擔保等金融機構及金融仲介機構，豐

富金融業態。支持在渝金融機構“走出去”，發揮與香港分

行的內外聯動作用，提升跨境金融服務功能。 
 

2. 構建雙向投融資通道，支持更多具有潛力的重慶企

業赴港發行本外幣債券、上市融資，推動港資金融機構參與

重慶合格境外有限合夥人（簡稱“QFLP”）和合格境內有限

合夥人（簡稱“QDLP”）的試點。 
 

3. 探索渝港金融監管部門建立工作機制，強化香港交

易所與重慶股份轉讓中心等機構交流合作，促進投融資信息

共享互通，促進兩地金融交流合作。提升渝港金融合作能級

與水平，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建設。 

 

三、科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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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鼓勵重慶市科學技術局與香港創新科技署簽訂合作

備忘錄，建立渝港兩地政府間的科技交流機制，搭建合作交

流平台，支持兩地在基礎研究和科技應用領域開展國際科技

合作。 
 

2. 支持渝港高校、科研院所、創新型企業等共建國際科

技合作平台，推動先進和互惠互補的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與應

用落地。吸引、遴選香港科研機構優質科創項目進入市級產

業研究院孵化培育，推動科技項目孵化成長為“專精特新”

種子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 
 

3. 鼓勵渝港兩地大學和科研機構在基礎研究、實驗室

和相關科研設施建設、科技資源和成果分享等方面進行交流

和合作，聯合申報國家級重點科研項目、“內地與香港聯合

資助計劃”等進行研發合作。 
 

4. 強化科技人文交流，鼓勵兩地高校、科研機構以及企

業聯合舉辦高端學術會議及論壇，承辦或參與“一帶一路”

科技交流大會。 
 

5. 鼓勵香港科技人才參與“智博會”系列賽事、渝港

澳智能產業有關論壇等活動。 

 

四、物流  
 

1. 以西部陸海新通道為載體，推動東向南向物流通道

建設，主動對接港澳國際物流業務，充分利用港澳國際物流

分撥中心綜合優勢，推進重慶內陸國際物流樞紐和口岸高地

建設。 
 

2. 鼓勵開展物流及貿易招商工作，引入香港物流、貨代、

供應鏈金融等企業，鼓勵香港企業參與“重慶市內陸國際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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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分撥中心建設”，推動“重慶國際物流樞紐園區建設”。 
 

3. 通過“窄改寬”增加客機腹倉載貨量。 

 

五、文化和旅遊 
 

1. 積極支持渝港各類藝術團體、演藝學校和文博機構

互相開展交流展演，鼓勵青年藝術家開展交流合作，進一步

加強藝術人才、非遺、文物等各領域文化交流，推進宣傳與

合作。重慶支持區縣及全市文化、旅遊、新聞出版、影視製

作、非遺文創等企業赴港參加“香港國際授權展”等，依託

香港專業國際展會，擴大提升重慶文旅國際影響力。務實推

進綜合性國際文化服務平台建設，推廣“中國西部動漫文化

節”等活動，並積極組織重慶非遺文化、紅色文化等優秀作

品到港展演。 
 

2. 推動兩地文化交流及展覽策劃、博物館管理等領域

的合作。 
 

3. 鼓勵兩地在音樂製作、發行以及舉辦音樂論壇、音樂

節方面的合作，推動兩地音樂產業發展。支持兩地創意產業

發展，鼓勵重慶業界代表赴港參加“香港國際影視展”等創

意活動。 
 

4. 合作開發“重慶+香港”旅遊產品線路，發揮重慶文

化旅遊香港推廣中心作用，提升服務品質，聯合策劃相關產

品的市場推廣方案。 
 

5. 支持雙方通過宣傳品直投、社區推廣等形式加強旅

遊宣傳推廣，鼓勵重慶赴港開展旅遊宣傳營銷活動，邀請香

港涉文旅企業、媒體記者、網紅達人參加旅遊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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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育 
 

1. 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師資交流、學術研究等方面

交流合作。 
 

2. 支持香港知名高校與在渝高校結合各自優勢學科特

色開展合作辦學。 
 

3. 支持兩地基礎教育領域學校加強交流合作，促進資

源共享。鼓勵兩地學校締結友好學校。利用 5G 網路、人工

智能、大數據分析等技術，立足“巴蜀雲校雙師+課程班”等

項目，向港澳地區友好學校提供 5G 線上遠端直播課程支持。 
 

4. 支持兩地職業學校、行業企業開展聯合培養、校企合

作。 
 

5. 做好基礎教育領域在渝港籍兒童青少年入園入學保

障，推進在渝高校港籍學生招生培養及就業創業服務工作，

支持香港青年學生來渝參加研學實踐等活動。 

 

七、人才交流 
 

1. 開展香港青年重慶體驗月活動，聯合舉辦渝港人才

項目洽談會，支持事業單位赴港招聘高層次和緊缺人才，鼓

勵引導香港青年來渝就業。在國務院港澳辦的統籌協調下，

繼續推動和深化兩地公務員交流，探索兩地公務員交流新形

式。支持香港青年參加“重慶英才大會”、“高技能人才發

展論壇”、“‘一帶一路’國際技能大賽”，參與高級研修

學習。 
 

2. 建設“重慶市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打造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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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青年創新創業示範平台。鼓勵香港高層次人才申請入駐

市級創業孵化基地，享受場租減免、導師服務、創業沙龍、

融資對接、事務代辦、政策諮詢等“一站式”創業服務。 
 

3. 探索“政校企”三方聯動，鼓勵香港高校博士畢業

生來渝進站開展博士後研究工作。在重慶市博士後國際培養

交流計劃中，優先選派優秀博士後人員赴港開展學術交流，

共同申報課題研究。探討“重慶市千名高層次科研人員頂崗

交流培養計劃”，推動重慶與香港相關單位互派高層次科研

人員頂崗交流、研學訪問。吸引行業優秀人才和專家學者進

入重慶中小企業專家委員會或市、區產業研究院，促進人才

交流和產業發展深度融合。 
 

4. 鼓勵渝港兩地技工院校跨境合作辦學，在專業建設、

師資培養、學生培訓等方面深入合作交流。支持重慶技工院

校與香港企業“校企合作”，定制短期培訓上崗服務，或以

企業標準定制學年課程，畢業生可直接入職。特別是交通人

才交流，支持重慶公共運輸職業學院與香港港鐵學院合作，

舉辦學術交流及培訓項目，培養適應軌道交通行業發展的管

理及技術技能人才。深化重慶機場集團與香港國際航空學院

的合作，推進航空人才互訪交流、聯合培養等方面的合作。 
 

5. 渝方打造英才服務港，對持“重慶英才服務卡”的

香港人才，落實服務專員，持續推進服務事項“清單管”

“動態調”。支持香港人士按規定申請參加重慶相關專業技

術類職業資格考試。推進重慶與香港地區相關領域職業資格

互認。 

 

八、青年發展 
 

1. 推動渝港青年的交流，增進兩地青年相互了解，並為

香港青年在渝學習、實習及就業方面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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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渝方強化重慶港澳青年雙創服務站建設，推進“重

慶市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發展進程，辦好“川渝港澳青

年雙創聯動發展論壇”，舉辦短期創新創業體驗項目，支持

香港青年在渝創業。 

 

3. 加強與香港青少年社團聯繫，在內地遊學聯盟框架

下，重點推介《走進魔幻城市、山水之都—深究中國最年輕

的直轄市》等重點研學項目，並積極組織在渝港籍大學生，

在中國傳統佳節期間，開展研學體驗活動。渝方積極籌建港

澳青年國慶研修基地、香港大學生大足石刻實習基地等，優

化“大足石刻實習計劃”，為香港青年提供更好的交流和實

習機會。 
 

4. 推進兩地青少年人文交流合作，創建重慶市自然聯

盟，舉辦渝港澳等地青年主題論壇。開展“香港青年巴渝文

化行”活動，用好重慶豐富的歷史和紅色旅遊文化資源，雙

方政府推動香港青年分批來渝，促進兩地青少年在自然歷史、

文化傳承的雙向交流，增強兩地青年民族自豪感、向心力。 
 

九、法律和爭議解決  
 

1. 支持和促進兩地法律服務業擴大業務合作，支持兩

地律師事務所開展合夥聯營、互設分支機搆、以及鼓勵重慶

律師事務所聘請香港法律執業者擔任法律顧問等，並對在渝

香港事務所的發展需求予以支持。支持增進兩地律師事務所

合作發展和經營管理、法律服務市場資訊交流與信息共享、

海外市場拓展等方面的交流。 
 

2. 支持重慶調解機構與香港調解機構對接及建立合作

關係，有需要時簽署合作備忘錄。支持香港仲裁機構適時在

重慶設立業務機構，開展國際商事運輸投資等領域發生的民

商事爭議仲裁業務，支持重慶引進境外知名仲裁機構助推重

慶市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建設，為兩地企業的合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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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專業化、國際化的商事仲裁和調解服務。 
 

3. 促進兩地法律及爭議解決等服務專業拓展交流平台，

開展服務人才合作、培訓與交流。鼓勵渝港兩地的律師協會

優化渝港青年律師培訓項目，探索建設渝港青年律師培訓基

地，建立渝港互派律師實習機制，支持香港以多種方式在渝

設立人才培訓機構，逐步建立渝港青年律師合作培訓長效機

制。支持重慶仲裁委員會與香港仲裁機構聯合舉辦仲裁高峰

論壇，與中國仲裁學院（西南政法大學）聯合開展國際仲裁

學術沙龍，人才交流等年度活動。 

 

十、醫療衞生及中醫藥 
 

1. 促進渝港衞生健康常態化交流，推動雙方在傳染病

防控、衞生應急、公立醫院管理、健康促進等領域的合作交

流。 
 

2. 進一步開放重慶醫療服務市場，支持香港醫療服務

提供商在渝依法設立醫療機構，引進一流醫療服務品牌、先

進醫療技術、高端醫學人才和優質社會資本。 
 

3. 支持香港舉辦“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組織相

關單位和企業參與，共同促進渝港兩地及國際醫療健康發展

和交流合作。 
 

4. 加快兩地中醫藥學術和人才交流，加強在中醫藥國

際標準化領域的合作。 

 

十一、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 
 

1.全面貫徹落實中央有關部門出台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

地發展的政策措施，讓在渝港人在教育學習、就業工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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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保障和日常生活等方面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為港人

在渝學習、就業、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2.探索打造服務在渝港人 “一站式” 諮詢服務平台，

就不同便利措施提供政策解答。 
 

3.建立常態化溝通機制，收集在渝港人意見建議。支持

在渝香港機構開展工作，加強政策信息交流共享。 
 


